附件5

重庆两江新区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指导站
申报指南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促进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、运用、服务，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，助推两江新区知识产权高地建设，根据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—2035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重庆两江新区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（修订）》（渝两江管发〔2025〕16号）第十六条关于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指导站点的相关规定，结合两江新区实际，制定本指南。
一、申报主体
本指南申报主体为在重庆两江新区依法经营的单位，业务范围包括：
（一）为纳入重庆市拟上市企业后备库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和市级以上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提供主板、创业板、科创板等上市知识产权指导服务；
（二）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运用能力，助推企业顺利上市。
二、申报条件
申报主体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具备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，拥有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或专职人员5名及以上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具有成功服务企业上市案例1件及以上，并建有相应专家库。
三、项目任务
指导站应围绕企业上市需求，开展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为两江新区内不少于20家具备上市意愿的企业构建知识产权档案库；
（二）每年组织举办不少于10次知识产权专题培训活动；
（三）为不少于20家企业提供专业化拟上市知识产权专项辅导与服务。
四、申报材料
申报主体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（一）建设申请书（附件5.1）：包括申报主体基本情况、项目背景、项目目标、项目实施方案等内容；
（二）主体证明材料：包括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相关资质证明、专业团队介绍等证明材料；
（三）佐证材料：证明符合本申报指南相关要求的佐证材料；
（四）信用承诺书（附件5.2）：申报主体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项目实施的可行性等作出承诺；
（五）其他有助于说明申报主体实力和项目实施条件的材料。
以上申报材料需加盖申报主体公章，并按照要求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（纸质件+电子档）。申报主体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附件：5.1 重庆两江新区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指导站建设申请书
5.2 信用承诺书







	


附件5.1

重庆两江新区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指导站
建设申请书






申 报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制
二〇二五年九月
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填写内容要求真实详细。
二、需要特殊说明的可在备注项中填写，若有其他重要附件，可附在申请表后面。
三、本表要求采用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一份。
















重庆两江新区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指导站
建设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性质
	

	成立时间
	

	代表人
	           
	职务
	

	联络人
	
	职务
	

	地址邮编
	
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基本情况介绍（包括组织架构、人员构成、经费情况等内容）
	

	拟上市企业服务能力情况
	

	工作站建设方案
	

	有无违法违纪情况
	

	
本单位保证以上所填内容属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签名：
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备注：














附件5.2
信用承诺书

我单位已知晓并严格遵守《重庆两江新区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（修订）》有关规定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1.我单位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；
2.我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负完全责任，无编报、篡改单位数据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失信行为，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信用信息核查；
3.如有虚假和失信行为，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：（1）取消资助资格；（2）退回资助资金；（3）严重失信的，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；（4）其他相关法律责任等。

申报责任人（签名）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